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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１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６９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办理为定期存单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业务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独立财务顾问均已发表相关意见。 披露了《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业务的公告》（临

２０１８－０５３

号）。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合理降低财务费用，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北京”）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办

理定期存单，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账户开户银

行

定期存单名称 金额（元） 期限 利率（

％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紫竹桥支行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

存单

１８０１１３

期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１３

二、风险管理措施

为了保障对现金管理的有效性，严控风险，国控北京办理定期存单等业务将严格按照其

内部控制管理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开展。

上述定期存单为低风险、流动性高的金融产品，不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股票、利率、汇

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金融产品，不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上述定

期存单不得用于质押，如需开立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

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在上述定期存单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及国控北京财务部、将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

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定期存单等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

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将持续监督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国控北京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是在确保其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办理定期存单业务，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

得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的金额合计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包含本次），未到期定期存单情况如下（未包含本次）

募集资金账户开

户银行

定期存单名称 金额（元） 期限 利率（

％

）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紫竹

桥支行

中信银行单位

大额存单

１８０１１５

期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一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８

日

１．５５

以上定期存单

均可提前支取，

提前支取部分

按活期存款利

率计息。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紫竹

桥支行

中信银行单位

大额存单

１８０１１６

期

５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一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８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紫竹

桥支行

中信银行单位

大额存单

１８０１１７

期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１０

五、备查文件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存款开户证实书。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１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公司

１５１８

会议室

以现场和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临时）。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陈共炎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

１０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名。 董事会全体董事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加了本次

会议的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７

年高管（含部分董事、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中涉及的董事、监事的薪酬清算方案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高管薪酬清算方案将向股东大会进行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有关股东大会会议材料的公告。

陈共炎董事长、顾伟国副董事长、吴承明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

通过《关于公司开展股票期权做市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开展股票期权做市业务，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2018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９８

证券简称：迎驾贡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９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

●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

特别风险提示：管理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管理和运用财产，并谨慎管

理计划，但不承诺资金不受损失，亦不承诺资金的最低收益。

一、投资概述

１

、根据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７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额度的议案》，为保障公

司和股东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闲置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生产和建设资金需求并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并授权

管理层实施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７－０３３

。

２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司陆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融

－

汇

聚金

１

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国投泰康信托涌泓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外贸信托·五行荟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国民生信托？ 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

航信托·天启

５５６

号天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赢增益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长

安信托·稳健增利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理财产品，以上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信息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 具体情况如

下：

产品名称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投资期限 到期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投资金额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６．４％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

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以及固定收益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期限在

１

年

以内的逆回购、 信托产品或信托收益权、 债权或附加回购的债权收益

权、附加回购的股权收益权、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等。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与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国投泰康信托涌泓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投资期限 到期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投资金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６．３％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逆回购、远期交易、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国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可转换

／

可交换债券、各类金融

债、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货币市场工具和标准化固定

收益产品为主要投资方向的资产管理计划，包括证券公司

／

期货公司资产管

理计划、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单一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法律法规允许及监管部门许可的其他投资品种、信保基金等。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产品名称 外贸信托·五行荟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期限 到期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投资金额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６．２％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金融债、

央行票据、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金融机构次级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债券型基金、分级

基金的优先级、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的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银行理财产品、货

币市场类信托计划以及货币市场类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与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民生信托？ 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投资期限 到期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投资金额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７％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金融工具：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回购、一个月内到期的理财产品等；标准化固定收益产品：国

债、各类金融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项目收益债、专项债、可转换

／

可交

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等；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许可的其他投资

品种：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以货币市场工

具和标准化固定收益产品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

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在交易平台挂牌的金融产品；信保基金。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投资期限 到期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投资金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６．７％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

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以及固定收益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期限在

１

年

以内的逆回购、 信托产品或信托收益权、 债权或附加回购的债权收益

权、附加回购的股权收益权、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等。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航信托·天启

５５６

号天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投资期限

６

个月

投资金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７．５％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主要运用于认购中航信托发行的信托计划或受让信托受益权。

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华赢增益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期限

１

年

投资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８．５％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

１

）现金管理类资产：现金、银行存款、银行

理财产品、货币市场基金、股票质押式回购等；（

２

）固定收益类资产：国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分

离交易可转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

３

）基金公司

或基金子公司发型的“一对多”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

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或期货子公司发行的“一对多”资产

管理计划等。

８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投资期限

６

个月

投资金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７．１％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金融工具：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回购、一个月内到期的理财产品等；标准化固定收益产品：国

债、各类金融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项目收益债、专项债、可转换

／

可交

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等；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许可的其他投资

品种：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以货币市场工

具和标准化固定收益产品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

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在交易平台挂牌的金融产品；信保基金。

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

下：

产品名称 长安信托·稳健增利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人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投资期限

７

个月

投资金额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６．７％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市场债权 （包括但不

限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上市的流通股票、 债权逆回购、 银行同业存

款、货币市场基金、债权基金、信托业保险基金、可转换债券、指数基金、

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其他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受益权、

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金专项子

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起的资产管理计划），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其他

低风险、流动性良好的短期金融工具等。

１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华赢增益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期限

１

年

投资金额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８．５％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资金主要投资于（

１

）现金管理类资产：现金、银行存款、银

行理财产品、货币市场基金、股票质押式回购等；（

２

）固定收益类资产：

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

分离交易可转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

３

）基金公

司或基金子公司发型的“一对多”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或期货子公司发行的“一对多”

资产管理计划等。

三、风险提示

１

、政策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和监管政策等国家政策的

变化将对经济运行和投资项目产生一定影响，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收益和财产。

２

、经济周期风险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可能对投资项目产生影响，从而对收益

和财产产生影响。

３

、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债券和证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 同时影响投资项目

所涉及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水平，从而对收益和财产产生影响。

４

、信用风险

在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过程中，交易对手发生违约，将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和收益变化。

５

、其他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无法克服的不可抗力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和收

益变化。

四、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证券投资部、财务部建立投资台账，及时跟踪分析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可能出现不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应对具体投资情况进行审计，

并向审计委员会进行报告。

３

、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门机构进行

审计。

４

、公司证券投资部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具体投资情况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购买日期

赎回

情况

收益

（万元）

公告

编号

民生财富尊享

５

号投资

私募基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已到期

５８．６８ ２０１７－０４６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已到期

１０５．６３ ２０１７－０４６

平安财富

－

固盈

Ａ－０２２

号

私募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已到期

２１３．４７ ２０１８－００６

易迪美锦能源私募投资

基金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已到期

２２６．８０ ２０１８－００６

中航信托·天启

５５６

号天

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已到期

１６９．９１ ２０１８－００６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已到期

１１６．６２ ２０１８－００６

沣华盛鼎

２

号基金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已到期

１９０．９２ ２０１８－００６

中航信托·天启

５５６

号天

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 已到期

１６５．１２ ２０１８－００６

新时代信托·恒新

６０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已到期

３１．０４ ２０１８－００６

植瑞

－

长青定制

２０

号私

募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已到期

３５．４０ ２０１８－００６

利凯

－

精选

３

号私募基金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已到期

２６．０５ ２０１８－００６

中融

－

圆融

１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已到期

３３．２７ ２０１８－００６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

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已到期

５４．１１ ２０１８－００６

广州鲲鹏越鑫

１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已到期

３０．１７ ２０１８－００６

中国民生信托·至信

３８０

号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已到期

５４．６０ ２０１８－０２４

平安财富·汇锦债券投资

基金

５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 已到期

７２．７０ ２０１８－０２４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已到期

３２．４１ ２０１８－０３２

创世消费金融优序

２

号

私募基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７－０４６

中融

－

唐昇

１

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７－０４６

四川信托·博邦

１５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未到期

７９．６４

（半年付

息）

２０１８－０２４

大业信托·实业

２

号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未到期

６１．９７

（季度

付息）

２０１８－０２４

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目前存续

规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无固定期限，

随时可赎回

－ ２０１８－０２４

华宝证券华迎

１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未到期

３４３．１５

（半

年付息）

２０１８－０２４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２４

中融

－

唐昇

１

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民生财富尊享

５

号投资

私募基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平安财富

－

固盈

Ａ－０２２

号

私募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中航信托·天启

５５６

号天

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陕国投·汇富

１

号现金管

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紫金信托·汇银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２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国投泰康信托涌泓

１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外贸信托·五行荟智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中国民生信托？ 中民永

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中航信托·天启

５５６

号天

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华赢增益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长安信托·稳健增利

１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华赢增益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未到期

－ ２０１８－０３９

方正富邦金小宝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目前存续

规模）

－

无固定期限，

随时可赎回

５２５．５６

（本

年累计到

账收益）

－

七、备查文件

１

、《中融

－

汇聚金

１

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等

２

、公司理财产品购买审批表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９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３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收到

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孙吴县法院”）寄送的《传票》、《起诉状》等诉讼资料。 黑

河孙吴恒大非转基因压榨大豆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吴恒大公司”）以公司为被告向孙吴

县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 上述案件已经一审法院审理并做出一审判决。因公司认为一

审判决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公司依法提起了上诉。

以上案件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４

）。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收到公司代理律师转交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８

）黑

１１

民终

６０８

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孙吴恒大公司与公司签订的《黑河孙吴恒大非转基因

压榨大豆油有限公司小包装灌装线购销合同》及《小包装灌装线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以及第

四项即“驳回孙吴恒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 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孙吴恒大公司款项

３

，

８２１

，

１５４

元；

（三） 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孙吴恒大公司利息款

８３６

，

６２２

元；

（四）驳回一审原告孙吴恒大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二审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５１

，

６１１

元，二审

案件受理费

５１

，

６０６

元，合计

１０３

，

２１７

元，由孙吴恒大公司负担

３４

，

０６２

元，公司负担

６９

，

１５５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简要说明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

金额

（万

元）

是否形

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

裁）审理

结果及

影响

披露

日期

披露

索引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员工与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向广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差旅费及拖欠工资，

共计人民币

５．５７

万元

５．５７

否

正在审理

中

－－－－－－－－

不适

用

不适

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员工与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向广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差旅费及拖欠工资，

共计人民币

９．０３

万元

９．０３

否

正在审理

中

－－－－－－－－

不适

用

不适

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员工与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向广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差旅费及拖欠工资，

共计人民币

１３．１２

万元

１３．１２

否

正在审理

中

－－－－－－－－

不适

用

不适

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员工与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向广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差旅费及拖欠工资，

共计人民币

６．２０

万元

６．２０

否

正在审理

中

－－－－－－－－

不适

用

不适

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员工与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向广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及拖欠工资，共计人

民币

５．９７

万元

５．９７

否

正在审理

中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公司返还款项

３

，

８２１

，

１５４

元及承担诉讼费用

６９

，

１５５

元， 可能影响公司

２０１８

年利润的金额约为

－７３

万元。

五、备查文件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

）黑

１１

民终

６０８

号］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２１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５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暨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及《关于〈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已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和

１０

月

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兴证资管鑫众春秋航空

１

号员工持股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已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

８２３

，

２６０

股， 成交总金额

２７

，

４００

，

１５２．４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９％

，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

３３．２８

元

／

股。

至此，公司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上述购买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

定，锁定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１２

个月，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起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 锁

定期结束后，将按《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员工持股计划》分批解锁。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

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８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５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

３９４

，

１０４

，

５７９．５２

元（含本金、利息及违约金）

●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尚未依法生效，对公

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７

年按照谨慎性原则对本次诉讼涉及的其它应收款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基本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与安徽刘庄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刘庄置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

１

、判令刘庄置业偿还借款本金

２３７

，

４０４

，

０１０．２９

元，利息

１０４

，

４６７

，

０４６．１５

元，

违约金

５２

，

２３３

，

５２３．０８

元（利息暂计算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此后利息按照刘庄置业实际欠

款的本金数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时止；违约金数额应计利息的

５０％

主张至款清时止）；

２

、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庄置业承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案号：

（

２０１７

）皖民初

５７

号）。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二、本案的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７

）皖民初

５７

号，判决内容如下：

１

、安徽刘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

２３６

，

９７１

，

１９５．２９

元、 利息

９９

，

４９８

，

６１６．０９

元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以

２３６

，

９７１

，

１９５．２９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以及违约金（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以

２３６

，

９７１

，

１９５．２９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

５０％

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２

、驳回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２

，

０１２

，

３２３

元，由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２７２

，

３２３

元，安徽刘庄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三、本案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 尚未依法生效， 对公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７

年按照谨慎性原则对本次诉讼涉及的其它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诉讼对公司

本期及期后利润基本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规定，积极处理本次诉讼，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合法权益。 同时，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安徽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７

）皖民初

５７

号）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０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重整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映科技”）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从

台湾公开资讯观测站（

ｈｔｔｐ

：

／／ｍｏｐｓ．ｔｗｓｅ．ｃｏｍ．ｔｗ

）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华映管”）发布重大讯息，中华映管与其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中华映管（百慕

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均发生债务无法清偿之情事，中

华映管之往来银行依据授信合约将有权宣告中华映管违约，所有未到期借款将需立即偿还，

将更加剧中华映管之营运资金缺口，且将引致全体债权人加速对中华映管催讨债务，致使中

华映管营运资金严重不足而被迫停产，有暂停营业或有停业之虞。 中华映管认为仍有改变营

运模式，重建更生之可能。 为确保员工、债权人、股东之权益，中华映管董事会依台湾地区公

司法相关规定决议向法院申请中华映管重整及紧急处分（具体内容详见后附资料）。

目前公司正与中华映管、 华映百慕大等相关方进一步核实上述重整事项， 根据初步判

断，中华映管重整可能导致公司出现以下风险：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变更

截至本公告日，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股份总数为

７２９

，

２８９

，

７１５

股，其中用于质押的

股份累计为

７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均为场外质押），质押股份数占华映科技总股份数的

２６．３２％

，

占其持有华映科技股份数的

９９．８２％

。上述股份可能面临强制平仓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公司应收中华映管款项可能无法收回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中华映管款项余额为

４．５４

亿美元（折人

民币

３１．５０

亿元），其中，逾期款项金额为

２．５４

亿美元（折人民币

１７．６１

亿元）。 上述应收款项

可能无法全额收回而导致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并可能导致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风险，

进而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与中华映管关系密切 （

２０１７

年度公司向中华映管及其相关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占比

３６．５８％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占比

５５．６５％

），中华映管

重整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 公司将与中华映管进一步沟通上述事项，持续关注其

重整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并进一步评估公司相关风险，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件：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重大讯息如下：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華映 公司提供

序號

１

發言日期

１０７／１２／１３

發言時間

１９

：

５７

：

２７

發言人 鍾兆其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０３－４８０５６７８

主旨 本公司聲請重整及緊急處分案

符合條款 第

５

款 事實發生日

１０７／１２／１３

說明

１．

聲請或收到法院通知書日期：

１０７／１２／１３

２．

法院名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３．

發文日期：

１０７／１２／１３

４．

發文字號：不適用

５．

公司名稱：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６．

與公司關係（請輸入本公司、母公司或子公司）：本公司

７．

若為母公司或子公司，其相互持股比例：無

８．

聲請人或重整人：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９．

聲請或通知書內容：

本公司與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中華映管（百慕達）股份有限公司均發生債務無法

清償之情事，本公司之往來銀行依據授信合約將有權宣告本公司違約，所有未

到期借款將需立即償還，將更加遽本公司之營運資金缺口，且將引致全體債權

人加速對本公司催討債務，致使本公司營運資金嚴重不足而被迫停產，有暫停

營業或有停業之虞。 本公司認為仍有改變營運模式，重建更生之可能。 為確保

員工、債權人、股東之權益，本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相關規定決議向法院聲請

本公司重整及緊急處分。

本公司為保障員工薪資以及確保公司必要營運費用之支付，本公司董事會通過

與葉大殷律師簽訂二紙信託契約，信託總金額各以新台幣陸億元為上限。

１０．

負債總額：新臺幣

３４

，

８０１

，

２７２

仟元（

１０７

年

９

月個體財報自結數）

１１．

處理過程：經

１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１２．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